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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团联发〔2022〕4 号

共青团陕西省委 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关于做好 2022 年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

计划”资助项目的通知

各市团委：

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持续开展希望工程乡村教育资助提

升行动，共青团陕西省委、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青

少年发展基金会、宁波幻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我省开展 2022

年“希望工程 1+1 幻方助学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幻方助学计

划”），资助我省 56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小学一年级女生，提供

学习生活补助，帮助她们更好地完成学业、健康快乐成长。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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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区域及资助名额

“幻方助学计划”拟在我省的5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资助9800

名小学一年级女生，每县资助名额为 175 名。名额分配及项目款

明细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资助标准为1000元/人（资助款按学期发放，每学期500元/人）。

三、受助学生遴选标准

1.优先遴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女生；其次为特殊困难家

庭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因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等原因致家庭困

难的女生。

2.若本县符合上述条件的小学一年级女生人数不足，遴选范

围可扩展至小学二、三年级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女生。

3．同等条件下，按孤儿、单亲家庭的女生、女生本人伤残、

家庭成员伤残或长期患重病的女生、因自然灾害家庭困难的女生

顺序进行遴选。

4．遴选的女生均须学习努力、遵守校规校纪、生活简朴。

四、资助程序

遴选受助学生须循序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并严格执行

以下程序：

1.遴选。由学校推荐遴选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，并在校园内

对拟资助学生名单进行公示（名单公示表见附件 3），公示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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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组织学生填写《“希望工程

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，见附

件 2），学校负责将《申请表》及相关资料报至团县（区）委。

注：因本项目受助学生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在校园公示

学生信息前，须提前征得学生监护人或监护人授权其他家长同意。

2.初审。各团县（区）委负责对学生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

按照不低于本县资助人数 10%的比例进行抽样走访调查，填写

《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抽样调查表》（见

附件 4、5）。抽样调查无异议后，团县（区）委将初审材料报

至团市委，由团市委汇总审核后报省青基会。

3.终审。省青基会负责对团市委提交的学生申请资料进行终

审，并按照不低于本省资助总数 10%的比例进行电话或实地走访

抽检，省青基会终审合格后将《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

划”受助学生情况汇总表》(见附件 6、7）寄至中国青基会，同

时完成“10 万+”系统录入等相关工作。

五、资助款的发放

“幻方助学计划”资助款分两次划拨。省青基会将于每次收

到资助款后一周内将资助款划拨至学生所在团县（区）委。每次

资助款拨付后，各团县（区）委须向省青基会提交助学金领取签

名册原件（见附件 8）。

六、项目推进时间

（一）4 月初，各实施县(区)完成受助学生遴选、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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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、“10 万+”系统录入等相关工作并将受助学生初审材料寄

至团市委，团市委汇总后于 4 月 10 日前报省青基会审定。

（二）4 月 20 日前，各团市委将本市推荐的 1-2 个有特色的

助学育人活动方案（电子版）报至陕西青基会。

（三）5 月中旬，省青基会将于收到资助款后一周内将第一

次资助款划拨至学生所在团县(区)委账户。由团市委督促各团县

(区)委在收到款项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发放并于 6 月中旬向省青

基会提交助学金领取签名册原件。

（三）8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，各团县(区)委对第一次受助学

生在校情况摸底排查。各团市委于 9 月中旬将审核通过的《学生

情况汇总表（二）》寄至陕西青基会。在摸底排查期间，如发现

第一次受助学生存在休学或辍学的情况，将取消该生第二次资

助；如有学生转学到其他地区，由该生原所在县(区)级团委据实

将情况反馈团市委汇总后报至省青基会，如果符合本项目资助要

求的，可继续对这类学生进行第二次资助，否则将取消该生第二

次资助。取消后的名额由各团县(区)委根据项目规定的“受助学

生遴选标准及遴选程序”进行遴选替换，并按要求填写《学生情

况汇总表》。

省青基会收到第二次资助款后一周内将第二次资助款划拨

至学生所在团县(区)委账户。由团市委督促各团县(区)委在收到款项

10个工作日内组织发放并向省青基会提交助学金领取签名册原件。

七、活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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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度重视。受助学生所在学校、各级团委须对学生的遴选、

资助款发放及第二次资助款划拨前的摸底排查等相关工作高度

重视，如发现弄虚作假情况，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资助名额并在全

团和全国青基会系统内进行通报批评。

2.加强领导。各级团委及受助学生所在学校须积极配合省青

基会及中国青基会做好学生遴选、助学金发放、抽样走访、宣传

评估等。

3.特色活动。团县委收到资助款后，须根据实际情况、结合

地方特点开展助学金发放仪式或相关主题公益活动，省青基会统

筹本省助学金发放活动，遴选 1-2 个有特色的助学育人活动方案

报至中国青基会。中国青基会拟从上述活动方案中确定 1-2 个重

点实施县，向受助学生传递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。

4.项目总结。市级团委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向省青基会提交项

目报告（见附件 9），该报告除文字描述活动内容外，还包含但

不仅限于图片、视频、媒体相关报道链接、受助学生典型事例、

受助学生走访抽查期间发现的感人故事等内容及资料。

5.权益保护。本项目受助学生是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（如遴选公示、活动宣传、抽样调查、提交项

目报告等），涉及受助学生本人的个人信息、图片、视频等相关

内容，须提前征得学生监护人或监护人授权其他家长同意。同时，

确保青基会有权使用与本次项目相关的信息、图片、视频等相关

内容且不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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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陆 珏

电 话：029-88417191

Email：68459140@qq.com

地 址：西安市红缨路158号团省委希望中心（省青基会秘书处）

邮 编：710068

附件：1.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名额分配表

2.“希望工程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申请表

3.“希望工程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名单公示表

4.“希望工程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抽样调查表（第一次）

5.“希望工程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抽样调查表（第二次）

6.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情况汇

总表（第一次）

7.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情况汇

总表（第二次）

8.“希望工程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助学金领取签名册

9.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项目总结报告

共青团陕西省委 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2022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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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名额分配表

省份
省贫困
县数量

每县资
助名额

本省资助
名额

本省资助
款合计
(元)

本省项目
管理费
合计(元)

所属地市
本市贫
困县数

贫困县名称

陕西 56 175 9800 9,800,000

西安市 1 周至县

铜川市 3 印台区、耀州区、宜君县

宝鸡市 5 扶风县、陇县、千阳县、麟游县、太
白县

咸阳市 4 永寿县、长武县、淳化县、旬邑县

渭南市 5 合阳县、澄城县、蒲城县、白水县、
富平县

延安市 3 延长县、延川县、宜川县

汉中市 10
南郑县、城固县、洋县、西乡县、勉
县、宁强县、略阳县、镇巴县、留坝
县、佛坪县

榆林市 8 横山县、绥德县、米脂县、佳县、吴
堡县、清涧县、子洲县、定边县

安康市 10
汉滨区、汉阴县、石泉县、宁陕县、
紫阳县、岚皋县、平利县、镇坪县、
旬阳县、白河县

商洛市 7 商州区、洛南县、丹凤县、商南县、
山阳县、镇安县、柞水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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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
受助学生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（照片）

姓名汉语拼音 户口所在地

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

监护人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联系手机

家庭地址 邮政编码

申请理由

(简述家庭状况，可另附页。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须附建档立卡证

明，其他原因致困，须附村委会或社区盖章的情况证明)

家庭致困原因
□孤儿 □单亲 □因病 □因残 □因伤 □因学 □因灾

□无劳动力 □因自然环境差 □因交通条件落后 □其它：

银行账户

（如以现金形式

发放资助款可不

填此项）

户

名
（学生本人或监护人） 账(卡)号

开

户

行

银行 分行 支行 分理处（储蓄所）

学校名称 班主任姓名 联系电话

学校地址 学制 年级

学 校

评 语

（简要陈述学生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生活情况等。）

（学校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团

委确认盖章

(公 章)

年 月 日

省级青基会

确认盖章
(公 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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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
受助学生名单公示表

根据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资助标准和遴选条件，通过学

生本人自愿申请，经学校（或团县委）审核，确定 人受助。现将名单公示如下：

监督联系电话：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团委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公示学校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序号 受助学生姓名 年、班级 家长姓名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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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
抽样调查表
（第一次）

学校名称 年级

姓 名 性别 民族 监护人

家庭住址 监护人手机

家庭基本情况

受助学生情况

班主任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抽样记录情况

与申请表所填写内容是否一致：是□ 否□

是否存在问题：是□ 否□

抽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团委确认盖章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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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抽样调查表
（第二次）

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序

号
学生姓名

性

别

民

族
身份证号

所在

年级

现就读

学校

学校所在县

（市、区、旗）

受助学生是否

收到资助款

学生家长

姓名

学生家长

手机号

项目抽样

人姓名

项目抽样

人手机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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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情况汇总表
（第一次）

序

号

学生

姓名

性

别

民

族
身份证号 所在年级

现就读

学校

学校所在县

（市、区、旗）
家庭困难情况

学生家长

姓名

学生家长

手机号

团县委项目

联系人姓名

团县委项目

联系人手机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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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受助学生情况汇总表
（第二次）

序

号

学生

姓名

是否

替换

性

别

民

族
身份证号 所在年级

现就读

学校

学校所在县

（市、区、旗）

家庭困

难情况

学生家长

姓名

学生家长

手机号

团县委

项目

联系人

姓名

团县委项目

联系人

手机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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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
助学金领取签名册（第 次）

学校名称

学校地址
省（区、市） 县（市、旗）

乡 村

校长姓名 校长手机号

助学金管理责任人 职 务

收款日期 年 月 日 发放日期 年 月 日

序号 学生姓名 年级 助学金金额(元) 领取人签字

受助学校确认盖章

年 月 日
学校所在地区团委确认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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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“希望工程 1+1——幻方助学计划”
项目总结报告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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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述

包括项目实施的背景，要解决的问题及目标完成情况等

二、项目实施情况

包括项目如何实施、抽样调查情况及开展哪些活动等

三、项目资助款使用情况

包括项目资助款收入及支出时间、资助情况等

四、项目育人成果

通过数据统计、典型事例、感人故事、项目受助人反馈、开

展活动等方式体现项目的育人成果。

五、项目照片及媒体相关报道

照片要求：每张照片尺寸不少于 1M，贴在报告中，并将照

片电子版单独保存，打包在压缩包中；媒体相关报道须在报告中

贴截图，再将链接与照片一起发邮件。

注：该项目报告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上一至五项内容

共青团陕西省委办公室 2022年3月21日印发

共印 10 份


